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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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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社会是一种以宪法和法律为至高权威来管理的社会。它通过对公共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实现对公

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障。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立法（制宪）等方

式，将权力授予国家机关，目的是让它们运用国家机器，更好地、更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

由，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平。 

    法治社会应当特别关注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在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人权理论中，

通常把他们称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

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

例如，与青壮年相比的少年儿童和老人，与男子相比的妇女，与健康人相比的残疾人，与就业人员相比的

失业人员，与有正常收入者相比的贫困者，与主流文化群体相比的亚文化群体，与多数民族相比的少数民

族，与自由公民相比的失去自由或者限制自由的公民，等等。在法治社会中，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

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

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妨碍等方式，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

下，两者间而有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在保障弱势群体人权方面做出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

国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都是对社会中弱势群体人权的特殊保护的法律。据不完全统

计，20多年来，我国制定的有关确认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已达1000多件，其中包括：有关保障政治权

利的立法20余件；有关保障人身、人格权利的立法60余件；有关保障经济财产权利的立法400余件；有关

保障劳动和社会权利的立法70余件；有关保障文化教育权利的立法70余件；有关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

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外国人等特殊主体权利的立法200余件。此外，我国的行政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在维护和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毋庸置疑，按照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对于人权保障的标准和要求来看，我国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对

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都还有相当差距。例如，尽管立法规定了对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的特殊保

护，但实现对这些弱势群体保护所需要的经费和其他物质条件，在立法中却没有具体的量化规定；对于侵

犯这些弱势群体权利的行为，应当通过何种程序予以防止和惩处，也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特别是，一些

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在立法中还没有得到确认和调整，如垂危病人要求安乐死，临终者要求关怀的权利，

同性恋者要求获得合法婚姻的地位，变性人的权利诉求，工人要求罢工的权利，公民（尤其是农民和中小

城市的市民）要求自由迁徙的权利，贫困家庭要求获得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贫困者获得

医疗保健和救助的权利，无房或者少房者获得住房的权利，无业或者失业者获得就业的权利，农民以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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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获得与市民平等社会保障和待遇的权利，公民免费获得精神医生咨询和治疗服务，等等。 

    当然，即使是在法治社会中，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法律对于弱势群体的人权

保障，尤其如此。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必须担当起保障人权、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的使命。在我国

的人权保障机制中，立法通过民主的参与来对各种利益进行分配（再分配）和确认（体现为法定权利），

行政通过执行法律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利益，司法是通过裁判来保证利益的公正实现。在这些环节中，不

仅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位或者分配不公会从制度分配上影响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现，而且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

或者滥用权力，司法机关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等等，也可能损害立法上已经分配给弱势群体的权利（利

益），从而导致法治权威的损害。弱势群体当事人权利的虚置，严重者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使弱势群体

中的个别人做出铤而走险的事情。如果某个弱势群体的人权长期得不到充分保障，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到

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也可能出现群体违法犯罪的现象。因此，法治社会对弱势群体人权的保障，事关重

大，需要政府对他们特别关照和倾斜。 

    我国法治存在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力度不够的原因：一是文化观念问题。中国社会中，对法治与人权

的认识缺乏应有的高度，过去往往把法治作为专政工具、把人权主要视为多数人的权利，以及封建传统文

化遗留下来的重义务轻权利、重集体轻个人、重人治轻法治等观念，影响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二是

物质条件问题。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和发展是需要物质基础和条件的，初级阶段

的物质条件，还不可能为弱势群体提供足够而有效的物质保障，政策性、体制性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

以及贪污腐败的存在，又削弱了公共权力分配有限资源的能力及其公平性。三是法律和体制问题。法律往

往是对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确认和保障，而弱势群体中出现的许多权利问题，是中国社会转

型、体制转轨以及文化多样性、利益多元化等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关系，法律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和

这类关系的调整相对滞后，因此在弱势群体人权的法律保障上，容易产生空白和漏洞。同时，政治体制改

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方略落实不力，依法行政推行不久，司法改革尚未完成，反腐监督仅初

见成效，等等这些，都会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造成不应有的缺损，使他们在法律和制度运作中更加弱

化，更加边缘化。 

    我们呼唤法治，呼唤法治社会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因为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法治的公正性要求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法治的普遍性要

求对所有人不能有任何歧视，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要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因为弱势群体是由每个

人构成的，人权的基本价值就是要求对所有人予以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的关注、尊重

和保护，人权的法治原则要求通过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依法治国和保

障人权是伟大而具体的系统工程，依法尊重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和自我选择，保障他们的安全、适当生活

水准和各项基本人权，消除对他们的歧视、虐待和侮辱，是这项伟大工程中实实在在的内容，也是落实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相关文章： 

        法治：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解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如何理解民主立法 

        在第三届法律职业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加强法制宣传 弘扬法治精神 

        公民意识教育是更深层的公民法治文化教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教授一席谈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部署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局面 

        弘扬“良法善治”的法治精神 

        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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